
 

       

（2019）厦大资产 3号 
 

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施工单位遴选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厦门大学修缮工程施工单位遴选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大学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25 日 

资产与后勤事

务管理处 
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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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建立学校修缮工程施工单位遴选库，提高工程采

购质量与效率，根据《厦门大学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厦

门大学修缮工程管理办法》、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采购工作实施

细则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《厦门大学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管理办法》、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采购工作

实施细则》规定的校内采购与审核委托的工程采购活动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的修缮工程施工单位遴选库（以下简称

“遴选库”），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与程序，遴选出的具有特定

资质且业绩与信誉良好的施工单位集合。 

 

第二章 遴选库的建立 

第四条  遴选库包括以下类别： 

（一） 建筑装修装饰类； 

（二） 消防设施类； 

（三） 建筑工程类； 

（四） 市政公用类； 

（五） 电力工程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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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机电工程类； 

（七） 其他类。 

第五条  遴选库的建立应当执行以下程序： 

（一）在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资产后勤处”）

网站上发布施工单位遴选公告； 

（二）施工单位报名并提交入库申请材料； 

（三）资产后勤处组织评选委员会对报名单位的材料进行审

核，并形成拟入库名单； 

（四）入库名单公示； 

（五）将入库名单提交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采

购办”）备案。 

第六条  施工单位申请入库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备遴选库相应类别所需的企业资质，且能够提供有

效的营业执照、企业资质证书等证明材料； 

（二）具备遴选库相应类别的校内相关业绩，能够提供施工

合同、完备的竣工验收资料等证明材料。能够提供单项合同金额

120万元以上的校内业绩或近三年内有一个年度校内业绩累计合

同金额达150万元以上的，入库后可以参与校内采购及审核委托

项目的采购活动；无法提供上述业绩，但近三年内有一个年度校

内业绩累计合同数达5项以上（单项合同金额不低于2万元）的，

入库后仅能参与审核委托项目的选取。以上业绩均不能提供的，

不得入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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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能够提供常驻厦门大学的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及执

业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； 

（四）入库前三年内，企业没有违法违纪、失信等不良记录，

且在我校修缮工程采购、施工、结算过程中未受过不良评价。 

第七条 学校下属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，能够为学校自行建

设、生产或者提供的，可以不具备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，直

接入库。 

 

第三章 遴选库的使用 

第八条  遴选库适用于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作为修缮工程校内采购项目的备选施工单位库； 

（二）选取修缮工程审核委托项目的委托对象； 

（三）选取抢险救灾等紧急修缮项目的委托对象； 

（四）其他需要选取或抽取在我校业绩与信誉良好的施工单

位的情形。 

第九条  修缮工程校内采购项目，应当视项目类别，由招投

标中心使用遴选库。具体使用方法按照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采购

工作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修缮工程审核委托项目，应当视项目类别，由资产

后勤处业务科室自行从相应类别的遴选库中选取施工单位作为

委托对象。 

第十一条  抢险救灾等紧急修缮项目，应当视项目类别及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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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需要，由资产后勤处业务科室优先从相应类别的遴选库中选取

施工单位作为委托对象。 

 

第四章 遴选库的管理 

第十二条  遴选库由资产后勤处统一管理，采购办监督。 

第十三条  资产后勤处负责遴选库的日常管理，主要工作职

责有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负责发起遴选库的变更； 

（二）负责组织遴选库相关施工单位的考评。 

第十四条  遴选库的变更包括以下情形： 

（一）遴选库类别的增加或减少； 

（二）遴选库施工单位的增补或除名。 

第十五条  资产后勤处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加或减少

遴选库类别，并提交采购办备案。新增类别遴选库的建立应当参

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遴选库施工单位每年度增补一次，按照以下程序

执行： 

（一）在资产后勤处网站上发布遴选库施工单位增补公告； 

（二）未入选遴选库但本年度在我校修缮工程公开招标项目

中考评优秀或良好的施工单位报名并提交申请材料； 

（三）资产后勤处组织评选委员会对报名单位的材料进行审

核，并初步形成拟增补入库名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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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增补入库名单公示； 

（五）将增补入库名单提交采购办备案。 

第十七条  已入选遴选库的施工单位，存在以下情形的，应

当从遴选库中除名： 

（一） 被我校列入不诚信名单或暂停投标资格的； 

（二）在我校承担的修缮工程竣工验收不合格的； 

（三）在我校承担的修缮工程考评不合格的； 

（四）我校使用遴选库确定施工单位，被选中或抽中者一年

内累计三次放弃资格的； 

（五）在参与招投标活动或承担修缮工程的过程中存在违

法行为或违反我校相关管理制度的行为的； 

（六）经发现有其他重大违法记录的情形。 

第十八条 每一类别遴选库中的施工单位数量应不少于3家。

当遴选库的变更导致某一类别遴选库中的施工单位数量少于3家

时，资产后勤处应当发起遴选库类别的减少或遴选库施工单位的

增补程序。临时发起的遴选库施工单位的增补程序参照本办法第

十六条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资产后勤处相关业务科室负责组织修缮工程的考

评工作。考评结果作为施工单位增补入库或从遴选库中除名的依

据。具体考评办法按照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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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所称“以上”，均含本数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资产后勤处负责解释。 

 

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 2019 年 4月 12 日印发 

 


